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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以采购文件为准）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
2.下列采购需求中：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 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提交成果初稿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提交成果最终稿并验收合格后付清合同款。

	2
	服务地点
	肥东县境内，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1年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肥东县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实施方案编制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_Hlk16461016]二、项目概况
肥东县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实施方案编制。对我县城乡经济社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客货运输服务的现状进行梳理、分析，总结我县创建示范县的创建优势、工作基础；针对创建主题，研究提出创建目标、具体指标、创建任务、具体支撑项目及其实施年限；研究提出推动示范县创建的措施建议。
三、服务需求
1.针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要求，开展以下研究工作：
（1）创建基础，包括肥东县经济社会和城乡交通运输发展情况简介，阐述创建示范县的创建优势、工作基础等；
（2）创建思路及目标，研究肥东县创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的总体思路和原则，基于肥东县城乡交通运输发展现状及规划，研究创建目标和具体指标；
（3）创建任务，对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围绕客货邮融合发展、打造更高质量全域公交、交旅融合发展、城乡交通运输信息化水平提升等方面，研究肥东县的具体创建任务；
（4）保障措施，研究肥东县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配套的组织保障、政策扶持、资金保障、宣传推广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2.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与采购人对接相关项目事 宜。
3.保密要求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4.违约责任如果成交供应商由于自身的原因履约期限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履约，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注：除评分细则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无须提供其他人员相关证明材料，由采购人在成交供应商进场服务前核查人员配备情况，人员须按照要求配备到位，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报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总价报价，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项目预算，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有内容的费用，采购人后期不再追加任何费用，供应商报价时应综合考虑报价风险。     
五、验收要求
项目验收时，由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验收小组应严格依照采购文件、采购合同及相关验收规范进行核对、验收，形成验收结论，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采购文件应写明验收时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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